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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村道路客运行业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交〔2023〕7号）、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揭市财综〔2025〕10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订本分配方案。
一、资金基本情况
省下达我市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1253.4395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资金384.1873万元、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869.2522万元。（详见附件1）
二、资金使用范围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资金，用于全市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的农村道路客运运营补助。
（二）农村客运涨价补贴资金，用于全市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运营补助。
三、资金分配情况
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全额拨付各地，补贴对象为2025年9月30日23时59分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在册营运状态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补贴以“车辆围栏内年度行驶总里程*车型系数*通行政村调整系数”为基数，统筹考虑车辆电子围栏内年度有效里程占比、企业诚信评价等因素进行分配。
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合计1253.4395万元，全额分配至各县（市、区）。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资金384.1873万元，分配给揭东38.2721万元、普宁108.2576万元、惠来153.9997万元、揭西 83.6579万元；
(二)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869.2522万元，分配给揭东80.738万元、普宁162.068万元、惠来173.9961万元、揭西452.4501万元；
两项合计揭东分配119.0101万元、普宁分配270.3256万元、惠来分配327.9958万元、揭西分配536.1080万元。（详见附件）
四、工作要求
本次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下达至各县（市、区）的，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要结合实际，制定辖区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同时要会同财政部门按程序办理补贴资金拨付。
各地各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及时将补贴资金全额拨付给相应经营者，不得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对照本次下达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揭阳市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总表
2.揭阳市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3.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4.揭阳市2025年度农村客运业户及车辆情况表

